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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保险公司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有关事项

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2015 年 1 月，人民银行与原保监会联合印发了 2015 年

第 3 号公告（以下简称“3号公告”），允许保险公司在银行

间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补充附属一级资本，为保险公司增

强资本实力、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供了重要支持。近年

来，我国保险行业持续发展，对保险公司资本结构和资本质

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；与此同时，监管部门也不断加强以偿

付能力为核心的资本监管。在此背景下，为进一步提高保险

公司风险抵御能力，拓宽保险公司核心资本补充渠道，优化

保险公司资本结构，人民银行、银保监会共同起草了《关于

保险公司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有关事项的通知（征求意

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

二、起草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保险法》《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》（中

国人民银行令[2005]1 号）及 3号公告。

三、《通知》主要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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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通知》在 3号公告框架下，对保险公司发行无固定期

限资本债券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规范。

一是明确了保险公司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定义和发

行、信息披露、登记托管的相关要求。

二是规范了保险公司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相关条款，

包括减记和转股条款、利息取消条款等，还明确了减记和转

股的触发事件。

三是取消了保险公司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强制评级

要求。

四是强调保险公司应当提升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市

场化定价程度，丰富投资者类型，提高保险公司的资本质量。

五是从宏观角度出发，对保险公司发行包含无固定期限

资本债券在内的资本补充债券实行余额管理。


